
公告
三 门 富 大 砂 石 有 限 公 司 遗 失 公 章 1 枚 ，

编 码 3 3 1 0 2 2 0 1 5 9 1 6 1 ； 财 务 章 1 枚 ， 编 码
3 3 1 0 2 2 0 1 5 9 1 6 2 ， 声 明 作 废 。
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武 汉 悍 行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本 委 受 理 的 杨 章 滋 、 张 悦 雯 诉 你 公 司 "

武 劳 人 仲 东 办 案 字 〔 2 0 2 5 〕 0 0 4 9 9 号 、 0 0 5 0 0
号 " 劳 动 争 议 案 ， 因 你 单 位 无 法 联 系 上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司 公 告 送 达 劳 动 争 议 仲 裁 申 请
书 和 证 据 副 本 、 应 申 请 通 知 书 、 仲 裁 庭 组 成
情 况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通 知 书 ， 自 本 公 告 发 布
之 日 起 经 过 3 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本 委 定 于
2 0 2 5 年 4 月 1 4 日 上 午 0 9 时 1 0 分 在 武 汉
市 高 新 大 道 7 7 0 号 光 谷 科 技 大 厦 B 座 二 楼
仲 裁 庭 开 庭 审 理 上 述 案 件 。 请 准 时 参 加 庭
审 ， 否 则 本 委 将 依 法 缺 席 裁 决 。 领 取 裁 决 书
的 期 限 为 闭 庭 后 3 0 日 内 ， 逾 期 不 领 视 为 送
达 。 特 此 公 告
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武 汉 智 领 云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本 委 受 理 的 杨 梦 玲 、 孙 园 诉 你 公 司 " 武 劳

人 仲 东 办 案 字 〔 2 0 2 5 〕 0 0 4 8 6 号 、 0 0 4 8 7 号 "
劳 动 争 议 案 ， 因 你 单 位 无 法 联 系 上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司 公 告 送 达 劳 动 争 议 仲 裁 申 请 书 和
证 据 副 本 、 应 申 请 通 知 书 、 仲 裁 庭 组 成 情 况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通 知 书 ， 自 本 公 告 发 布 之 日 起
经 过 3 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本 委 定 于 2 0 2 5 年 4
月 1 4 日 下 午 1 3 时 4 0 分 在 武 汉 市 高 新 大 道
7 7 0 号 光 谷 科 技 大 厦 B 座 二 楼 仲 裁 庭 开 庭
审 理 上 述 案 件 。 请 准 时 参 加 庭 审 ， 否 则 本 委
将 依 法 缺 席 裁 决 。 领 取 裁 决 书 的 期 限 为 闭 庭
后 3 0 日 内 ， 逾 期 不 领 视 为 送 达 。 特 此 公 告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公告
（ 2 0 2 2 ） 浙 0 2 0 6 破 2 3 号

因 宁 波 市 飞 宇 置 业 有 限 公 司 管 理 人 已 经
按 照 本 院 裁 定 认 可 的 《 宁 波 市 飞 宇 置 业 有
限 公 司 破 产 财 产 分 配 方 案 》 ， 将 可 供 分 配 的
破 产 财 产 分 配 完 结 ， 并 向 本 院 提 交 了 破 产
财 产 分 配 执 行 情 况 的 报 告 。 依 照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企 业 破 产 法 》 第 一 百 二 十 条 第 二 款 、
第 三 款 之 规 定 ， 本 院 于 2 0 2 4 年 3 月 1 8 日
裁 定 终 结 宁 波 市 飞 宇 置 业 有 限 公 司 破 产 程
序 。 特 此 公 告

二 〇 二 四 年 三 月 十 八 日
浙江省玉环市人民法院公告

（ 2 0 2 4 ） 浙 1 0 8 3 破 2 2 号 之 二
2 0 2 5 年 2 月 1 9 日 ， 玉 环 市 瑜 威 自 动 化 设

备 有 限 公 司 管 理 人 向 本 院 提 出 申 请 ， 称 在
破 产 清 算 过 程 中 ， 第 三 人 代 为 清 偿 了 玉 环
市 瑜 威 自 动 化 设 备 有 限 公 司 的 所 有 债 务 ，
请 求 本 院 终 结 破 产 程 序 。 本 院 认 为 ，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企 业 破 产 法 》 第 一 百 零 八 条 规
定 ， 破 产 宣 告 前 ，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的 ， 人 民
法 院 应 当 裁 定 终 结 破 产 程 序 ， 并 予 以 公 告 ：
（ 一 ） 第 三 人 为 债 务 人 提 供 足 额 担 保 或 者 为
债 务 人 清 偿 全 部 到 期 债 务 的 。 现 第 三 人 在
破 产 宣 告 前 为 债 务 人 清 偿 了 全 部 债 务 ， 管
理 人 请 求 终 结 破 产 程 序 ， 符 合 法 律 规 定 。 依
照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企 业 破 产 法 》 第 一 百 零
八 条 第 一 项 的 规 定 ， 裁 定 如 下 ： 终 结 玉 环 市
瑜 威 自 动 化 设 备 有 限 公 司 破 产 程 序 。 本 裁
定 自 即 日 起 生 效 。

二 〇 二 五 年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江苏省昆山市烟草专卖局公告

罗 秋 梅 （ 身 份 证 号 ： 3 5 0 4 8 1 1 9 9 4 * * * * * * 2 2 ） ：
因 本 局 采 取 其 他 方 式 无 法 送 达 文 书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江 苏 省 昆 山 市 烟 草 专 卖
局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履 行 催 告 书 （ 昆 烟 催
〔 2 0 2 4 〕 第 1 5 6 号 ） 。 依 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强 制 法 》 第 五 十 四 条 的 规 定 ， 本 局 现 催
告 你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1 0 个 工 作 日 内 按 照 昆
烟 处 〔 2 0 2 4 〕 第 1 5 6 号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确 定
的 方 式 依 法 履 行 义 务 。 你 有 权 进 行 陈 述 、 申
辩 ， 请 在 前 述 期 限 内 向 本 局 提 出 。 无 正 当 理
由 逾 期 仍 不 履 行 上 述 义 务 的 ， 本 局 将 依 法
申 请 人 民 法 院 强 制 执 行 。
本 局 地 址 ： 昆 山 市 前 进 中 路 2 5 9 号 。 联 系

电 话 ： 0 5 1 2 - 5 7 3 5 9 5 5 0 。
南通市海门区烟草专卖局公告
海 门 烟 公 [ 2 0 2 5 ] 第 0 3 1 号

2 0 2 5 年 2 月 2 1 日 ， 我 局 在 江 苏 省 南 通 市
海 门 区 德 胜 镇 德 三 公 路 2 2 号 （ 海 门 中 通 快
递 ） 查 获 涉 嫌 违 法 卷 烟 利 群 （ 软 长 嘴 ） 1 条 、
南 京 （ 炫 赫 门 ） 1 条 共 计 2 个 品 规 2 条 卷 烟 ，
并 依 法 予 以 先 行 登 记 保 存 。
请 物 主 于 本 公 告 发 布 之 日 起 6 0 日 内 到

江 苏 省 南 通 市 海 门 区 烟 草 专 卖 局 （ 地 址 ： 江
苏 省 南 通 市 海 门 区 人 民 中 路 6 9 9 号 ， 联 系
电 话 ： 0 5 1 3 - 8 2 2 1 9 5 0 2 ） 接 受 调 查 处 理 。 若 逾
期 不 来 接 受 处 理 ， 我 局 将 依 据 《 烟 草 专 卖 行
政 处 罚 程 序 规 定 》 第 七 十 三 条 及 有 关 法 律
法 规 的 规 定 ， 依 法 对 涉 案 烟 草 专 卖 品 作 出
处 理 。 特 此 公 告 。

南 通 市 海 门 区 烟 草 专 卖 局
2 0 2 5 年 2 月 2 5 日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烟草专卖局公告
2 0 2 5 年 2 月 2 2 日 ， 我 局 执 法 人 员 在 江

苏 省 无 锡 市 锡 山 区 东 港 镇 张 缪 舍 中 通 快
递 港 下 公 司 查 获 涉 嫌 违 法 卷 烟 2 条 ， 运
单 号 ： 7 8 4 8 3 8 9 5 2 3 4 3 4 8 ， 并 依 法 予 以 先 行
登 记 保 存 。
2 0 2 5 年 2 月 2 4 日 ， 我 局 执 法 人 员 在 江

苏 省 无 锡 市 锡 山 区 鹅 湖 镇 普 洛 斯 物 流 园
三 期 （ 壹 米 滴 答 ） 查 获 涉 嫌 违 法 卷 烟 1 3
条 ， 运 单 号 ： 1 0 9 9 8 0 6 2 5 4 8 6 ， 并 依 法 予 以 先
行 登 记 保 存 。
2 0 2 5 年 2 月 2 4 日 ， 我 局 执 法 人 员 在 江

苏 省 无 锡 市 锡 山 区 鹅 湖 镇 普 洛 斯 物 流 园
三 期 （ 壹 米 滴 答 ） 查 获 涉 嫌 违 法 卷 烟 1 3
条 ， 运 单 号 ： 1 0 9 9 8 0 7 5 3 7 7 3 ， 并 依 法 予 以 先
行 登 记 保 存 。
现 请 物 主 于 本 公 告 发 布 之 日 起 6 0 日 内

到 无 锡 市 锡 山 区 烟 草 专 卖 局 （ 地 址 ： 无 锡 市
锡 山 区 安 镇 东 兴 路 1 9 8 - 1 号 ， 联 系 电 话 ：
0 5 1 0 - 8 8 7 9 0 8 8 7 ） 接 受 调 查 处 理 。 逾 期 我 局
将 依 据 《 烟 草 专 卖 行 政 处 罚 程 序 规 定 》 第 七
十 三 条 及 有 关 法 律 法 规 的 规 定 ， 依 法 对 涉
案 卷 烟 作 出 处 理 。 特 此 公 告 。

江 苏 省 无 锡 市 锡 山 区 烟 草 专 卖 局
2 0 2 5 年 2 月 2 5 日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烟草专卖局公告
2 0 2 5 年 2 月 2 2 日 ， 我 局 执 法 人 员 在 无 锡

市 锡 山 区 鹅 湖 镇 翰 林 路 1 0 0 号 （ 顺 心 捷 达 ）
查 获 如 下 卷 烟 ： 黄 金 叶 ( 天 叶 细 支 ) 6 0 条 ； 物
流 单 号 为 ： S 6 1 4 5 9 0 2 8 1 6 8 并 依 法 予 以 先 行
登 记 保 存 。
2 0 2 5 年 2 月 2 2 日 ， 我 局 执 法 人 员 在 无 锡

市 锡 山 区 鹅 湖 镇 翰 林 路 1 0 0 号 （ 顺 心 捷 达 ）
查 获 如 下 卷 烟 ： 利 群 ( 软 长 嘴 ) 9 条 、 中 华 （ 双
中 支 ） 4 条 ； 物 流 单 号 为 ： S 7 0 2 0 7 0 4 3 6 1 2 并
依 法 予 以 先 行 登 记 保 存 。
2 0 2 5 年 2 月 2 2 日 ， 我 局 执 法 人 员 在 无 锡

市 锡 山 区 鹅 湖 镇 翰 林 路 1 0 0 号 （ 顺 心 捷 达 ）
查 获 如 下 卷 烟 ： 南 京 ( 雨 花 石 ) 1 0 条 、 中 华
( 软 ) 1 5 条 、 中 华 ( 细 支 ) 1 0 条 、 中 华 ( 双 中 支 ) 2 0
条 、 白 沙 ( 和 天 下 ) 1 条 、 利 群 ( 软 长 嘴 ) 2 条 、 钻
石 ( 荷 花 ) 2 条 ； 物 流 单 号 为 ： S 7 0 7 4 3 8 1 8 6 6 8
并 依 法 予 以 先 行 登 记 保 存 。
2 0 2 5 年 2 月 2 4 日 ， 我 局 执 法 人 员 在 无 锡

市 锡 山 区 资 景 南 路 1 - 3 （ 德 邦 快 递 ） 查 获 如
下 卷 烟 ： C i g a r o n n e ( R o y a l s l i m s ) 4 0 条 ； 物 流
单 号 为 ： D P K 2 1 1 6 4 8 1 9 6 6 3 6 并 依 法 予 以 先
行 登 记 保 存 。
现 请 物 主 于 本 公 告 发 布 之 日 起 6 0 日 内

到 无 锡 市 锡 山 区 烟 草 专 卖 局 （ 地 址 ： 无 锡 市
锡 山 区 安 镇 东 兴 路 1 9 8 - 1 号 ， 联 系 电 话 ：
8 8 7 0 6 4 1 3 ） 接 受 调 查 处 理 。 逾 期 我 局 将 依 据
《 烟 草 专 卖 行 政 处 罚 程 序 规 定 》 第 七 十 三 条
及 有 关 法 律 法 规 的 规 定 ， 依 法 对 涉 案 卷 烟
作 出 处 理 。 特 此 公 告 。

江 苏 省 无 锡 市 锡 山 区 烟 草 专 卖 局
2 0 2 5 年 2 月 2 5 日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烟草专卖局公告
2 0 2 5 年 2 月 2 4 日 ， 我 局 执 法 人 员 在 江 苏

省 无 锡 市 锡 山 区 无 锡 米 市 （ 高 达 广 场 店 ）
（ 圆 通 速 递 ） 查 获 涉 嫌 违 法 卷 烟 4 条 ， 运 单
号 ： Y T 8 7 3 8 9 5 5 3 5 6 8 6 6 、 Y T 8 7 3 8 9 5 5 3 5 6 9 0 9 ，
并 依 法 予 以 先 行 登 记 保 存 。
现 请 物 主 于 本 公 告 发 布 之 日 起 6 0 日 内

到 无 锡 市 锡 山 区 烟 草 专 卖 局 案 件 审 理 服 务
中 心 （ 地 址 ： 无 锡 市 锡 山 区 柏 庄 中 路 1 6 号 ，
联 系 电 话 ： 0 5 1 0 - 8 8 7 0 6 4 1 3 ） 接 受 调 查 处 理 。
逾 期 我 局 将 依 据 《 烟 草 专 卖 行 政 处 罚 程 序
规 定 》 第 七 十 三 条 及 有 关 法 律 法 规 的 规 定 ，
依 法 对 涉 案 卷 烟 作 出 处 理 。 特 此 公 告 。

江 苏 省 无 锡 市 锡 山 区 烟 草 专 卖 局
2 0 2 5 年 2 月 2 5 日

江苏省宜兴市烟草专卖局公告
2 0 2 5 年 2 月 2 1 日 ， 宜 兴 市 烟 草 专 卖 局 在

宜 兴 市 新 街 街 道 兴 业 路 8 9 8 号 潢 潼 花 园 2 5
幢 中 通 快 递 内 依 法 查 获 涉 嫌 违 法 卷 烟 4
条 ， 运 单 号 ： 7 8 4 8 3 6 3 8 4 7 6 5 7 4 、
7 8 4 8 3 6 3 8 4 7 5 3 3 8 ， 已 依 法 对 该 批 卷 烟 予 以
先 行 登 记 保 存 。
2 0 2 5 年 2 月 2 1 日 宜 兴 市 烟 草 专 卖 局 在

宜 兴 市 官 林 镇 长 安 街 3 4 1 号 圆 通 快 递 内 依
法 查 获 涉 嫌 违 法 卷 烟 2 条 ， 运 单 号 ：
Y T 2 5 4 2 8 7 5 7 2 3 2 1 7 ， 已 依 法 对 该 批 卷 烟 予 以
先 行 登 记 保 存 。
请 物 主 于 本 公 告 公 布 之 日 起 6 0 日 内 持

个 人 身 份 证 明 及 有 效 购 货 证 明 、 运 输 手 续
来 我 局 接 受 调 查 处 理 ， 逾 期 不 接 受 处 理 ， 我
局 将 依 据 《 烟 草 专 卖 行 政 处 罚 程 序 规 定 》 第
七 十 三 条 的 规 定 ， 依 法 对 涉 案 烟 草 专 卖 品
作 出 处 理 。
特 此 公 告 。 联 系 地 址 ： 江 苏 省 宜 兴 市 环 科

园 南 河 路 3 号 。 联 系 电 话 ： 0 5 1 0 - 8 7 9 8 1 7 2 2 。
江 苏 省 宜 兴 市 烟 草 专 卖 局

2 0 2 5 年 2 月 2 5 日

本 版 广 告 为 信 息 资 讯 ， 不 作 为 签 订 合 同 及
承 担 法 律 责 任 的 依 据 。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在参
加军方活动时警告称，以色列在加沙
地带“随时准备重返激烈战斗，作战
计划已准备就绪”。内塔尼亚胡还表
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
斯） 不会统治加沙地带，加沙地带将
实现“去军事化”，哈马斯的战斗力
量将被瓦解，所有被扣押在加沙地带
的人员都将返回家园。以方将在加沙
取得“全面胜利”——这可以通过谈
判实现，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实现。

内塔尼亚胡的言论再度引发了外
界对于已经十分脆弱的加沙停火协议
的担忧。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落实
过程磕磕绊绊，直到最后一刻才勉强
达成，谈判双方随即将直接面对在战
后加沙管理问题上的尖锐矛盾。协议
规定，加沙第二阶段停火的主要内容
是“放人换撤军”，即哈马斯释放所
有以方被扣押人员，以色列从加沙全

面撤军。但由于美国新政府的全力支
持，以色列右翼政治力量在加沙停火
问题上的立场更加强硬，要价也随之
抬高，试图获得对加沙地带完全、彻
底的控制。以方已经明确表态，加沙
地带需要进行彻底的“去军事化”，
不可能允许“黎巴嫩真主党模式”在
加沙出现，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也
不得参与战后对加沙地带的管理。对
于哈马斯而言，退出加沙意味着该组
织“名存实亡”，这是其根本不能接
受的。该条件也意味着，哈马斯将失
去推进停火、实现和平的动力。若哈
马斯不参与未来的加沙治理体系，巴
民族权力机构又被排除在外，巴勒斯
坦将彻底失去加沙地带的土地。

“消灭哈马斯”“加沙去军事化”
等要求，直接危及巴以第二阶段停火
谈判和加沙的前途命运。若双方谈判
破裂，停火协议将被撕毁，加沙将再
度深陷战火，加沙民众的人道主义危
机也将持续。对此，中方强调“加沙
停 火 一 旦 实 现 ， 绝 对 不 能 再 启 战
端”，并重申了“两国方案”这一根
本办法对于解决巴以冲突的重要性。
任何与“两国方案”背道而驰的方案
都不可能换来真正的和平，有关方面
应区分轻重缓急，务实规划和推动停
火短期任务与重建长期目标得以顺利
实施，让“两国方案”保持生机。巴

以局势越是危急，国际社会越要正本
清源、凝聚共识，让巴以和平回到

“两国方案”的正确轨道上来。
首先，“两国方案”的重要意义

不容置疑。2月17日，“两国方案”国
际联盟第四次高级别会议在开罗举
行。中国驻埃及大使兼驻阿盟代表廖
力强在会议上发言时就表示，“两国
方案”是解决巴以冲突循环往复的唯
一现实出路。巴以冲突反复爆发，对
双方而言都是悲剧。巴以双方需要展
现足够的政治担当和智慧，在国际社
会的帮助下，让“两国方案”能够真
正实现。

其次，实现巴以和平需要正确的
方法论。巴以冲突的根源是“两国方
案”未得到落实，无视这一基本事实
而一味追求“绝对安全”的想法，注
定是缘木求鱼。况且，“去军事化”
治标不治本。“两国方案”得不到落

实，以怨报怨的逻辑就不会停止，以
暴易暴的循环就不会结束。推动巴勒
斯坦内部和解、在加沙地带建立代表
性充分的包容性政府，才能解决加沙
战后重建和治理问题，真正有利于加
沙的长治久安。

再次，维护加沙地位是“两国方
案”的底线。加沙是 《奥斯陆协议》
规定目前尚存的两块巴勒斯坦自治领
土之一，因此，处理加沙的地位与归
属问题是落实“两国方案”的重要步
骤。加沙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家园，不
应成为国际政治的牺牲品，“巴人治
巴”是加沙战后治理必须遵循的重要
原则。加沙归属的改变将是历史的倒
退，将掏空“两国方案”的基础，最
终葬送整个中东和平进程。对此，国
际社会应保持高度警惕。

在中东地缘政治急剧变化、中东
力量对比的脆弱平衡被破坏的情况
下，加沙停火面临的不确定性只会越
来越多，好不容易迎来的和平随时可
能再次生变。面对危如累卵的局势，
国际社会更应保持清醒，反对绥靖主
义，克服悲观主义，强化“两国方
案”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基础性
地位，坚定不移地致力于落实“两国
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
全面、公正、持久解决。▲（作者是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中俄关系在复杂国际形势下更加稳健成熟
14国际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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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4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应约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在通话
中，习近平主席再次重申中俄关系不针
对第三方，也不受任何第三方影响，并
指出“中俄两国的发展战略和外交政策
是管长远的”。普京总统则表示，发展对
华关系是俄方着眼长远作出的战略选
择，绝非权宜之计，不受一时一事影
响，不受外部因素干扰。在元首外交的
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将更加成熟坚
韧，也更具生机活力，这是高度确定
的，也将给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力量。

这是今年以来两国元首的第二次通
话。克里姆林宫称，两国元首的长时间
电话交谈热情又友好。中俄元首就各项
重大事务保持密切交往，进行战略沟通
已经成为惯例，显示出中俄合作的战略
性、可靠性、稳定性。在元首外交的引
领下，两国各部门正按照元首共识稳步
推进各领域合作，包括开展纪念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和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此外，今年还是

上合组织“中国年”，两国将在包括上合
组织在内的多个重要多边平台保持接触
与沟通，人们普遍相信，中俄合作的丰
富内涵将得到进一步充实和提升。

有不少西方舆论注意到，中俄此次通
话正值俄乌冲突爆发三周年和美俄关系
缓和的节点，并在这一背景下对通话进行
解读。此前还有一些声音宣称中国对美
俄围绕乌克兰危机的一系列互
动“感到紧张”。这些声音都把
中俄关系看得太小了，还局限
在冷战思维的框框里，没有真
正理解中俄大国关系新范式的要义。

中俄合作是开放的、建设性的、互
利共赢的，不针对任何国家，也不排斥
任何国家。比如，中俄在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中，
不仅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也为共建
国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这种
合作模式与西方一些排他性联盟和地缘
政治博弈形成鲜明对比。以永久睦邻友
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为精

神内核的中俄关系成功走出了一条新
路，证明大国关系完全可以超越博弈和
对抗，为地区和世界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就近期外界十分关注的乌克兰危
机，中方表示乐见俄罗斯及有关各方为
化解危机作出积极努力。这一表态不仅
体现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建设性角
色，更深刻反映了中俄关系超越具体热

点议题的战略稳定性。中国
对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是一
贯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原则的
体现，而这一立场与中俄关

系的深厚底蕴相辅相成，展现了两国合
作在面对复杂国际形势时的成熟与稳健。

中俄都是拥有战略定力和自主能力的
大国，双方的合作始终坚持不针对第三
方，也不受第三方干扰和胁迫，这一选择
极富战略远见，使得中俄关系成为国际关
系中的一股清流。中俄关系坚持和平、合
作、共赢，两国一贯主张通过对话协商解
决国际争端，反对干涉他国内政，尊重各
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中俄关系顺应世

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潮流，
对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促进大国良性互
动、推动新兴大国合作都具有重要价值。

从能源管道跨越冻土与沙漠的“钢
铁纽带”，到跨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

“发展快线”，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正在向更高水平、更广维度迈
进。两国在联合国、上合组织、金砖机
制等多边平台的协作日益紧密，共同捍
卫全球南方国家正当权益。双方互利合
作稳中有进，战略协作紧密有效，为维
护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推进世界
多极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俄是好邻居、真朋友。经过 75 年
坚实积累，两国世代友好和全方位合作已
经汇聚成双方不畏风雨、不断前行的强大
动力。这种基于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
的合作，不仅增强了中俄关系的韧性，也
为国际社会树立了榜样。正如习近平主
席所说，任凭国际风云变幻，中俄关系都
将从容前行，为各自发展振兴助力，为国
际关系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

“去军事化”解决不了加沙问题
丁 隆

当地时间 24 日，德国联邦议院选举
初步结果公布，以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
盟） 主席默茨为总理候选人的联盟党获
胜。默茨表示，目前最重要的是“尽快再
次建立一个有行动力的政府”。“外部世界
不会等待我们，也不会等待持久的组阁谈
判。我们现在必须快速行动，以便能够在
国内做正确的事情，让全世界感受到德国
将再次得到可靠的治理。”默茨还称，德
国的外交政策目标是尽快加强欧洲，以便
真正逐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可以说，德国在此次大选后面临的局
面是“内忧外患”。内政方面，德国连续
两年经济负增长，难民问题引发社会分裂
与政治动荡，民众对政府不满指数升高。
外交方面，欧盟传统价值观与对外政策受
到美国新政府的冲击，欧洲在乌克兰问题
上被美国边缘化，国际地位和影响力遭到
沉重打击。此次大选的最终结果，以及之
后各主要政党的组阁情况，对德国能否走
出经济和社会困局、能否加强在欧洲的领
导地位，以及重塑德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
至关重要。

从选举初步结果来看，德国的“政治
碎片化”情况并未缓解。联盟党 （基民
盟/基社盟） 虽然以 28.5%的支持率获得
第一大党的地位，但这也是联盟党历史上
第二差的选举成绩。前执政联盟“红绿
灯”所属的三个党派均在选举中惨败。现
任德国总理朔尔茨说，对社民党而言，

“这是一个苦涩的选举结果”，自民党主
席、前财政部长林德纳更是声称“要退出
政坛”。最大的赢家是极右翼选择党，以
20.8%的支持率一跃成为德国第二大党。
第二大赢家是德国左翼党，其政治主张吸
引了大量年轻选民，出人意料地获得了
8.8%的得票率。

尽管选择党单方面表达了与联盟党组
阁的意愿，但德国建制派政党早已表示不
会与其组阁，宣称这是抵挡德国极右翼势
力的最后机会。当前，联盟党与社民党取
得的议席相加后超过半数，他们组成大联
合政府的可能性最大，默茨也将正式出任
总理。然而，即使联盟党稳坐第一大党地
位，获得组阁优先权，但德国极右翼和左
翼党选票激增，分走中间派政党大量选
票，其组阁之路也将面临挑战。

在内忧外患中，默茨表示要在4月复
活节前完成组阁，但组阁可能会耗时数周
甚至数月，无论组阁情况如何，德国新政

府都需要面对一个问题：德国在欧洲安全
困境和国际地缘政治挑战下的“重新定
位”。欧盟各国极为关注此次德国大选结
果，期待德国能够尽快成立新政府，承担
更多欧盟防务责任，协调各国立场，维护
欧盟在多极秩序中重要一极的地位。

面对“特朗普 2.0”时代美国对欧政
策转变，德国无疑需要在欧盟承担更多领
导责任。在安全政策“时代转折”政治浪
潮中，德国将逐渐改变多年来引以为傲的

“文明力量”规范性角色定位，力主塑造
欧盟“地缘政治力量”。德国建制派政党
——无论是联盟党还是社民党——均主张
加强欧洲战略自主，包括加大欧盟军工企
业投资、协调军工采购机制、推动欧洲防
务一体化发展，以及继续增加国防开支。
唯一的分歧可能在于，是否因为提升国防
开支而突破德国财政“零赤字”的原则。
而在未来四年作为德国联邦议会最大反对
党的选择党，在投票中可对政治决策产生
较大影响，但其目前专注于国内政治，在
外交政策上的影响力稍逊一筹。

为达到战略自主的目的，德国新政府
必然会承担更多欧盟防务责任，推动欧盟
参与解决俄乌冲突的谈判，加强欧盟框架
下的军备建设，提升国防开支在国内生产
总值 （GDP） 中的占比超过 2%的标准。
但同时，新政府也将努力维持德美关系的
韧性。由于欧洲难以在短期内摆脱对美国
的防务依赖，德国不会放弃劝说美国回归
美欧联盟政策。默茨领导的联盟党认为，
欧俄对抗型秩序已经成型，俄乌或可实现
停火，但中短期内欧俄和解的概率较低，
德国仍然需要维持“基于规则”国际秩序
与多边主义捍卫者的形象，维护欧盟价值
观。此外，联盟党也主张在贸易和投资政
策上对美作出一定让步，如德国与欧盟购
买更多美国能源、赴美投资建厂、降低德
国对美贸易顺差等。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德国新政府的对
华政策将在延续中调整，并呈现出两面性
的特点。尽管联盟党主张在关键领域减少
对华依赖、将中国视为“制度性对手”
等，但在美欧裂痕明显加深情况下，为规
避来自美国的“背刺”，德国与欧盟或在
全球治理领域将加强对华务实合作。不
过，短期内德国对华“去风险”政策可能
不会改变，德国也会在与美国的交易和讨
价还价过程中“打中国牌”。▲（作者是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德国“战略自主”之路会怎么走
黄萌萌


